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散装水泥专项资金退还工作的通知

南建设函〔2018〕545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现将《关于进一步做好散装水泥专项资金退还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并结合我区《散装水泥专项资金退还办事指南》，认真贯彻落实相关工作。
 
附件：[image: http://www.nanhai.gov.cn/cms/editors/editor1/sysimage/file/pdf.gif]附件：关于进一步做好散装水泥专项资金退还工作的通知.pdf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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